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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苏安靠智能输电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核查意见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证券”或“保荐机构”）

作为江苏安靠智能输电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靠智电”、“公司”

或“发行人”）2021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

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

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保荐业务》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安靠智电变更

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概述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江苏安靠智能输电工程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66 号）核准，公司向

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38,803,081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发

行价格为 38.18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481,501,632.58 元，扣除相关发

行费用 17,064,052.22 元（不含增值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1,464,437,580.36 元。

2021 年 6 月 21 日，保荐机构将扣除保荐承销费 14,815,016.33 元（含税）后的余

额 1,466,686,616.25 元分别汇入公司指定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上述募集资金到

位情况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天衡验字【2021】

00067 号《验资报告》”。 

（二）募投项目的基本情况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全部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拟用募集资金

投资金额 

募集资金实际

到账金额 

1 城市智慧输变电系统建设项目 115,597.39 115,597.39 104,52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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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智能输变电设备研发中心 15,090.72 15,090.72 13,645.08 

3 补充流动资金 28,500.00 28,500.00 28,500.00 

合计 159,188.11 159,188.11 146,668.66 

二、本次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公司本次拟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智能输变电设备研发中心”的实施地点进

行变更，具体如下： 

项目名称 变更前实施地点 变更后实施地点 

智能输变电设备研发中心 
溧阳市天目湖工业园区天

目湖大道 100 号 

南京江宁开发区苏源大道以

东、真武路以南地块 

除此之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其他变更。 

三、本次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变更原因 

根据溧阳市整体城市规划，计划将天目湖生命康原打造为本市公园城市建设

的样板区、“生态创新、城乡融合”的示范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试点的先行

区。公司的智能输变电设备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实施地点为溧阳市天目湖工业园区

天目湖大道 100 号，位于天目湖生命康原项目可能整体征收搬迁的范围内。为不

影响生命康原项目建设，同时不耽误公司募投项目进度，公司决定将募投项目实

施地点进行变更，加快推动项目建设进度。 

本次募投项目变更后的实施地点位于南京市江宁经济开发区，园区内智能电

网产业集聚，打造了智能电网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了包括南瑞继保等龙头

企业在内的上下游企业近 1200 家，在发、输、变、配、调度等产业链环节领跑

全国。项目建设地块北靠东南大学九龙湖校区，西临九龙湖人才公寓，南望中国

江宁无线谷，周边高校、科研机构等资源丰富，有利于项目后期建成后开展核心

研发人才招聘和达成各类产学研合作，大大提升公司研发实力，加快核心研发技

术和产品落地。经过与江宁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的多次沟通商洽，目前该地块相应

规划已调整完毕，待相关前期工作进一步落实后即可挂牌。 

四、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变更仅涉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未涉及募集资金投向、用

途或实施方式的变更，未改变项目投入额、建设内容、实施主体，不会对募投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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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用途及损害股东利

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发展需求。 

五、履行的审议程序和相关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

的议案》。董事会认为：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原因是公司根据当前实

际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符合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实际需求，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公

司的长远发展布局。因此，同意公司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

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是根据实际情况做

出的审慎调整，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和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因此，同意公司变更部

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 

（三）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符合相关监管规定和公

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需求，有利于公司的业务发展和长远布局，不影响公

司正常的生产经营，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

的审议程序符《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安靠智电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系基于公司实际经营发

展需要，有利于推进募投项目建设，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该事项已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保荐机构对安靠智电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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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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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安靠智能输电工程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陈启航               陈轶劭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11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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